


辦理目的

一、督導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行政工作。

二、瞭解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辦理現況，促

進學校建立自我精進機制，提昇教育服務品質。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

三、協辦單位：

臺中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臺中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



評鑑對象

一、本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設有各類特殊教

育班級之學校，且成班時間於115年8月1日前已滿2

年者。

二、教育部委託本市辦理特殊教育評鑑之國立學校附設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三、115年受評學校名單，業於115年4月28日以中市特

教字第1150036670號函公告。



評鑑對象—國民中學



評鑑對象—國小階段



評鑑對象—國小階段



評鑑對象—國小階段



評鑑辦理方式、程序及流程

自我
評鑑

•受評鑑學校召開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針對評鑑指標
內容進行自評，將自評結果依規送達大道國中彙整，並
將電子檔及核章掃描檔上傳各校特教雲端系統。

•115年9月30日前提報評鑑表(含電子資料與紙本資料)

•受評學校未依限繳交評鑑表紙本及電子檔者(紙本以郵
戳為憑)，提請本市特殊教育評鑑會審議按遲繳日數得
酌予扣分。

定點
評鑑

•受評鑑學校攜帶書面或電子資料至指定地點，並派員
(至少1人且熟悉業務)到場詢答。

•實地評鑑時間:115年10月中旬至12月初

•有關定點評鑑時間、地點與詳細資訊，本局另函通知。

追蹤
輔導

•評鑑結果未通過項目，學校應研
擬具體改善措施，於評鑑結果公
布6個月內完成改善措施。



評鑑內容
 評鑑學年度:113-114學年度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配分

1.行政運作與
融合教育

1-1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定期討論特殊教育
相關事務，並落實成效檢討。

5分

1-2各項行政措施與學習活動能保障特殊教
育學生平等參與學習。

5分

1-3各項委員會依法納入身心障礙學生、家
長代表或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之人員。

5分

1-4根據學生學習需求提供合理調整措施。

1-5校長協調相關資源，提供教師支持，包
含特殊教育學生與其他學生需求。

6分

1-6建立普通及特殊教育交流合作機制並落
實執行、檢討及鼓勵

6分

本項共27分，達19分即通過



評鑑內容
 評鑑學年度:113-114學年度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配分

2.教育計畫與
團隊合作

2-1建立校評估轉介流程，依規定轉介鑑定。 6分

2-2以專業團隊合作方式提供服務，服務實
施後定期檢視成效。

6分

2-3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參與人
員符合規定並以團隊合作方式訂定計畫。

6分

2-4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訂定及
內容符合規定。

6分

本項共24分，達17分即通過



評鑑內容
 評鑑學年度:113-114學年度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配分

3.課程教學
與專業發展

3-1特殊教育課程規劃符合法規及學生特殊
需求。

6分

3-2特殊教育班課程依法定程序納入學校課
程計畫審議，並有評鑑機制。 6分

3-3落實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調整。 6分

3-4學校規劃辦理或鼓勵行政人員、普通教
育教師和特殊教育教師主動參與專業進
修。

6分

3-5高中服務群科能依規定規劃設備，並訂
定職場實習計畫。

本項共24分，達17分即通過



評鑑內容
 評鑑學年度:113-114學年度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配分

4.支持服務與
輔導轉銜

4-1根據學生能力及學習特殊需求提供相關
支持服務。

5分

4-2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家庭諮詢、輔導、親
職教育及轉介等支持服務。

5分

4-3建立輔導及特教合作機制，提供學生輔
導服務。

5分

4-4根據學生學習特殊需求辦理轉銜輔導服
務。

5分

4-5依法召開轉銜會議、通報、接收及追蹤。 5分

本項共25分，達18分即通過



資料繳交

•寄送期限：115年9月30日(星期三)，以
郵戳為憑。

•寄送地點：大道國中。

書面資料

•寄送期限：115年9月30日(星期三)下
午5點前(可編輯電子檔及核章掃描檔)。

•上傳特教雲端系統：
臺中市特教資訊網→E化專區→雲端上傳系統→新
雲端登入→特教雲端上傳→學校上傳→115年特殊
教育評鑑

電子資料

請於信封封面及電子郵件主旨寫上：OO學校115年特殊教育評鑑指標評鑑表



評鑑當日流程(上午) 多班型學校



評鑑當日流程(下午) 單一班型學校



評鑑結果

評鑑項目4項皆通過
總結果：通過
達績優敘獎標準

評鑑項目3項通過
總結果：通過
須追蹤未通過項目

評鑑項目2項(含1項、0項通過)
總結果：不通過
須追蹤未通過項目

各評鑑項目得分
70%以上(含70%)

以上者，
該項目即通過。


